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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发表、传播有严重政治问题言论的处分规定有哪

些？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二条对发表、传播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言论行为列出负

面清单，目的是严格规范党员言论，以严格的纪律处分规定

保障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决策、党中央大政方针贯彻落

实，维护党和国家形象，维护党和国家领导人威信，维护英

雄模范形象，坚决反对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人民军队历史的行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发表、传播有

严重政治问题的言论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类： 

1.公开发表反对或者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党的改革开放

决策的言论 

党员、干部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

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文章、演说、宣言、

声明等的，实质上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破坏安定

团结的政治局面，背叛了党的事业，完全丧失了党员条件，

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党员、干部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

的改革开放决策的言论，与上述的“反对”行为的性质和危

害程度有所不同，“违背”和“歪曲”是错误理解和认识，



“反对”是直接从根本上否定，对于此类行为，应视情节轻

重给予处分，严重的也要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 

这是违反政治纪律的突出表现，也违反了党章规定的民

主集中制原则。“七个有之”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尾大不

掉、妄议中央”。在对违纪违法党员干部的处分通报中，也

不乏这样的表述，比如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朱从

玖“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和重大决定”，全国政协社会和法

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执纪监

督中发现，有的党员、干部“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

不说、会后乱说”“台上不说、台下乱说”，这些对党中央

大政方针说三道四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还

破坏了党的团结统一，妨碍党中央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必

须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3.公开发表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等言论 

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和观点，自觉与

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抹黑英雄模范、

歪曲党的历史等言行作斗争，这是每一名党员必须遵循的党

性原则、必须履行的政治责任。执纪监督中发现，有的党员、

干部歪曲党史、新中国史等，企图否定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

主线、主流本质；有的打着各种旗号恶意影射党的领导，丑

化抹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有的以污名化言论，否

定党和人民军队的功绩。这些言论政治危害性很大，必须严

肃处理。 



4.制作、贩卖、传播，私自携带、寄递，私自阅看、浏

览、收听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资料 

制作、贩卖、传播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报刊、书籍、音像

制品、电子读物，以及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

无论是否有牟利目的，都属于违纪行为。 

私自携带、寄递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报刊、书籍、音像制

品、电子读物等入出境，情节较重的给予相应处分。这里的

“私自携带”，既包括隐秘实施的，也包括明目张胆实施的；

既包括本人随身携带或者托运，也包括唆使他人或者组织多

人携带。 

私自阅看、浏览、收听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报刊、书籍、

音像制品、电子读物，以及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

料等，情节严重的给予相应处分。此条款为本次修订新增内

容。 

此外，《条例》还规定，党员、干部对上述前三类行为

提供方便条件的，本身也是违反政治纪律，也要给予相应处

分。 

二、这些情况，如果不按规定向组织说明和报告将被处

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条、八十一条，对

不按规定向组织说明和报告行为作出了处分规定，主要包括

6 类： 

1.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 



《条例》第八十条规定，在党组织纪律审查中，依法依

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情

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

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党员在纪律审查中应当履行作证义务，党章、《中国共

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中对此也

有明确规定。作为证人的党员，在组织向其本人了解有关情

况时，应当增强组织观念、强化组织意识，本着对同志、党

组织和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客观如实反映情况。拒绝

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的，将依照《条例》规定追究其

党纪责任。 

2.瞒报个人有关事项 

《条例》第八十一条规定，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

隐瞒不报，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违反

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主要指违反《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规定》，应当报告的事项是与领导干部权力行使关联

紧密的家事、家产情况。符合《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规定》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为隐瞒不报行为。如果

领导干部瞒报的是其境外存款等金融资产，数额较大达到追

诉标准的，涉嫌隐瞒境外存款罪，应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

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未达到追诉标准的则应视具体

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3.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 



《条例》第八十一条规定，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

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在此基础上，该条还规定，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

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同时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

实的，依照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处理。 

谈话函询是开展党内监督的重要方式，体现对党员、干

部的爱护信任、管理监督。如果党员干部自作聪明、心存侥

幸，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企图蒙混过关，

必将弄巧成拙，错失组织给予的挽救机会。如果同时向组织

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则属于“主动”混淆是非，设置

障碍，蓄意干扰、妨碍正常审查工作，已超出了“不如实说

明”的范畴，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应当依照《条例》第六

十三条关于对抗组织审查的规定追究其党纪责任。 

4.不报告、不如实报告个人去向 

《条例》第八十一条规定，不按要求报告或者不如实报

告个人去向，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党

员干部“游必有方”，此项规定并非不允许党员干部离开岗

位或工作所在地外出，而是要求负有报告义务的党员干部如

实向组织报告个人去向，防止出现“独来独往、天马行空”

等目无组织情形。 

5.不如实填报或者篡改、伪造个人档案资料 

《条例》第八十一条规定，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

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篡改、伪造个人



档案资料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

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个人档案资料是个人学习、工作等重要成长经历的历史

记录。与“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相比，“篡改、伪造”

行为危害性更大、影响更恶劣，因此，只要实施了该行为，

无论情节轻重，都将被给予纪律处分。 

6.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 

《条例》第八十一条规定，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的，一

般应当予以除名；对入党多年且一贯表现好，或者在工作中

作出突出贡献的，给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 

“入党前严重错误”，是指入党前的行为依照当时的党

规党纪，应当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

分。在填写有关入党材料时，入党积极分子应当按照规定如

实报告个人的重大情况，包括曾经犯过的严重错误，以便于

党组织对其思想、政治等状况作出全面了解和评价。如果党

员向党组织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表明其不符合党员条件，

一般应对其予以党内除名，但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

对于入党多年且一贯表现好或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可

经综合考量后不予除名、留在党内，视情给予党纪处分。 

实践中，判断行为人是否属于“入党多年且一贯表现好”，

应当把握两个条件：一个是入党前发生的严重错误已经改正

到位；另一个是入党后没有发生新的违纪违法行为。关于“在

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可参照《中国共产党党内功勋荣誉



表彰条例》《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

工作条例》《公务员奖励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规

定》等相关规定予以认定。 

三、这些行为侵犯了党员权利 

党员权利是党章赋予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充分尊

重和保障党员正常行使党员权利，坚决反对和防止侵犯党员

权利的现象发生。《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七条、

第八十八条规定了侵犯党员权利应予处分的情形： 

1.侵犯党员的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表决权，主要是指党员在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时按照规

定参加表决，并可以表示赞成、不赞成或者弃权的权利。选

举权，主要是指参加选举的党员了解候选人情况、要求改变

候选人、选或不选任何一个候选人和另选他人的权利。被选

举权，主要是指党员享有的经过规定程序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的权利。 

对于以强迫、威胁、欺骗、拉拢等手段妨害党员自主行

使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性质恶劣的行为，无论情节

轻重，给予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党纪重处分。对于以其他方式

侵犯党员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行为，比如，故意不

通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党员参加选举，或者故意不通知

有表决权的党员参加党的重要会议等，达到情节较重的，才

给予警告直至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2.对批评、检举、控告进行阻挠、压制，或者将批评、

检举、控告材料私自扣压、销毁，或者故意将其泄露给他人 



批评，是指党员依照相关规定，对党的组织或其他党员

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提出不同意见。检举，是指党员

依照相关规定，对党的组织、党员的违纪违法行为进行检举

揭发，要求有关部门予以追究。控告，是指党员在自己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时，依照规定向有关党组织进行告诉，要求维

护自身权益并追究有关单位、人员责任。 

3.对党员的申辩、辩护、作证等进行压制，造成不良后

果 

申辩，是指党员对被反映的本人问题向党组织作出说明、

解释，以及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本人的处理处分或者作出鉴

定时进行申明和辩解。辩护，是指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

的处理处分或者作出鉴定时，其他党员对被讨论的党员作有

利的证言和辩解。作证，是指党员就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党

组织提供证言、作出证明。 

4.压制党员申诉，造成不良后果，或者不按照有关规定

处理党员申诉 

申诉，是指党员对于党组织给予本人的处理处分或者作

出的鉴定、审查结论不服的，按照规定向原处理机关或者上

级机关提出予以公正处理的要求。 

5.其他侵犯党员权利行为，造成不良后果 

监督执纪工作中发现，有的利用职权直接或者间接损害

批评人、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人员的人身权利、民

主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有的虽然没有利用职权，但出于打

击报复的目的对有关人员进行威胁恐吓等。这些对批评人、



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行为性质

恶劣，应当给予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此外还需注意，《条例》中关于侵犯党员权利的规定和

《刑法》规定的破坏选举罪、报复陷害罪的区别。党员有上

述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应当给予纪律处分，如果同时涉嫌

触犯破坏选举罪或者报复陷害罪的，则应适用总则中纪法衔

接条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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